附件2
企业资产评估结果公示表
资产占有单位名称：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调查规划院    金额单位：万元

	评估目的
	根据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调查规划院会议纪要（【2023】20号），为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调查规划院拟资产处置其所属的541项资产残余价值提供价值参考

	评估范围
	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调查规划院申报的拟资产处置涉及其所属的541项资产，包括电脑、打印机、相机、罗盘仪、帐篷、镜头、GPS、测距仪以及车辆等，账面原值为3,763,346.68元，账面净值为12,497.94元

	评估基准日
	2023年07月22日

	评估方法
	市场法

	项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流动资产
	
	
	
	

	长期投资
	
	
	
	

	固定资产
	
	
	
	

	其中：在建工程
	
	
	
	

	建筑物
	
	
	
	

	设备
	1.25
	
	6.54
	5.29

	无形资产
	
	
	
	

	其中：土地使用权
	
	
	
	

	其他资产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
	
	
	
	

	长期负债
	
	
	
	

	负债总计
	
	
	
	

	净资产
	
	
	
	



	评估机构：内蒙古鱼得水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注册资产评估师：王占国  马飞

	资产占有单位资产管理部门电话：13088539129
	联系人：李金城

	工会电话：15947006096
	联系人：杜彦淑

	纪检监察部门电话：13848081997
	联系人：李蕾

	出资企业(集团公司)资产管理部门电话：0470-7426773
	联系人：韩东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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